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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33561桃園市大溪區仁和里仁和七街
55號
承辦人：教務處主任 林曉瑩
電話：03-3906626分機210
電子信箱：academic@gm.jhjhs.tyc.edu.
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和國教字第11400095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子計畫122國中非現職教師18小時認證研習計畫仁和國中發文、桃園市人力資源

庫操作說明 (376439630X_1140009545_ATTACH1.docx、
376439630X_114000954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「114學年度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

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-國中非現職教師18小時認證研習計

畫（子計畫十二-2）」一案，請本市國中教師(代理/代課

教師、教育實習生)及大專院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透過專業對話與教學策略研習，讓教師瞭解學習扶

助計畫緣由、授課性質與執行成效擬定與實施歷程之注意

事項，精進學習扶助任課教師教學能力，以提升學生國

文、英語及數學科基本能力。

三、旨揭計畫相關訊息摘要如下：

(一)研習時間：115年2月3日（星期二）至2月5日(星期

四），共3天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未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8969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1/18 09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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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75名教師。(倘已取得現職教師8小時認證證書或非

現職教師18小時認證證書者，毋須再參加本研習。)

(三)研習地點：仁和國中(桃園市大溪區仁和七街55號)

１、視聽教室(合科課程)

２、資科教室(分科課程)

(四)報名及錄取方式：

１、請於115年1月5日(星期一)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

名。

(１)國文科，研習代碼：5362003

(２)英語科，研習代碼：5362025

(３)數學科，研習代碼：5362021

２、考量學校場地因素，依各選修組人數錄取，額滿為

止。預計錄取75名(國語文30名、英語文20名、數學25

名)。

３、錄取順序：代理教師→代課教師→教育實習生→大專

院校學生→其它教學人員。

４、115年1月9日(星期五)錄取公告。請報名研習教師自行

至本校網站查詢。

四、請同意參與本次研習講師及學員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五、全程參與之學員覈實核發研習時數18小時及結訓證書乙

紙。研習會場配合環保政策不提供紙杯，請與會人員自行

攜帶杯子。

六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校教務主任林曉瑩（電話：03-

3906626分機210）。

七、檢附實施計畫及桃園市學習扶助資源網人力資源庫操作說
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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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、國立中央大學、中原大學、銘傳大學
(桃園校區)

副本：桃園市學習扶助資源中心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

71


